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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19 日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朱晔先生与石波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以

下合成“信息披露义务人”）分别出具的《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根据《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本次权益变动前，朱晔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有公司87,826,735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39.40%；石波涛先生及其一致行

动人合计持有公司87,826,735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39.40%。 

截止《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出具日，朱晔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

司151,868,316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6.21%；石波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

有公司85,470,428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9.12%。 

二、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朱晔先生与石波涛先生于 2013 年 10 月 18 日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该

《一致行动协议》有效期为五年，截至 2018 年 10 月 17 日，该《一致行动协议》

有效期届满，双方均表示不再续签，朱晔先生与石波涛先生的一致行动关系自动

终止。同时，因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权益分派、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上市公司总股本变化，信息披露义务人增减持公司股份，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上市公司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变化。 

具体权益变动方式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

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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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承诺及履行情况 

根据朱晔先生出具的《关于延长所持公司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锁定期的承

诺》，朱晔先生自愿将所持有的公司首发后限售股 122,492,720 股股份（占总股

本的 13.07%）在原限售截止日继续延期锁定半年，即该部分股份的锁定期届满

日由 2018 年 9 月 18 日延长至 2019 年 3 月 18 日，锁定期届满后将视公司情况决

定是否申请解除锁定。 

朱晔先生本次权益变动未违反上述承诺。 

四、其他相关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未违反《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

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权益变动后，朱晔先生和石波涛先生的持股比例分别计算，任意一

人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都无法满足对公司实际控制的要求，为此，经

咨询律师意见，公司将处于无实际控制人的状态。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19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五、备查文件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0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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